
中共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委员会文件 
仲团字〔2015〕1号 

印发《共青团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委员会 

关于团费收缴、管理和使用的规定（试行）》的通知 

各学院党总支，有关单位： 

根据《关于印发<共青团广东省委关于团费收缴、管理和使用的 

规定（试行）>的通知》（团粤发〔2005〕11 号），为进一步规范我校 

团费收缴、管理和使用，经研究制订了《共青团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委 

员会关于团费收缴、管理和使用的规定（试行）》。现将规定印发给你 

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1.《共青团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委员会关于团费收缴、管理 

和使用的规定（试行）》 

2.《基层团组织团费收缴报告表（三联）》 

中共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委员会 

2015 年 3月 10 日 

中共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2015 年 3月 12 日印 

（共印 5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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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共青团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委员会关于团费收缴、 

管理和使用的规定（试行） 

按照团章规定交纳团费是团员的义务, 是团员和团组织保持经常联 

系、在经济上支持团的工作、履行团员义务、不断增强组织观念的一种必 

要形式。切实做好团费收缴、管理、使用工作是团基层组织建设和团员队 

伍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团组织教育管理团员的一项措施。为进一步 

贯彻落实《共青团广东省委关于开展增强团员意识教育的决定》精神，为 

进一步规范我校团费收缴、管理和使用，现作出如下规定： 

一、团费收缴 

（一）大学生团员（包括本校研究生、本科生），每月缴纳1元团费。 

团费由各学院团总支收取，每半年将团费交至财务结算中心。 

（二）团员如确有生活困难，无力交纳团费，由本人提出申请，经支 

部团员大会讨论同意，团的基层委员会批准，可以少交或免交团费。 

（三）保留团籍的共产党员，从成为预备党员之日起，应交纳党费， 

可不交纳团费，也可自愿交纳团费。 

（四）团员除按规定交纳团费外，本人自愿多交不限。 

（五）团员应自觉地向其正式组织关系所在团组织交纳团费。外出的 

团员，外出期间持《团员证》向外出所在地团组织交纳团费。其中，赴港 

澳台或国外交换生、本科或研究生应届毕业生，团组织关系未转出，缴费 

方式参照第（六）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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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如果有特殊情况不能亲自交纳或不能按月交纳团费，经团支部 

委员会同意，可以委托其他团员代为交纳或预交、补交，预交、补交的时 

间一般不得超过6个月。 

（七）团员从支部大会通过其为团员三日起交纳团费。对不按规定交 

纳团费的团员，团组织应进行批评、教育，无正当理由连续6个月不交纳 

团费的，按自行脱团处理。 

二、团费管理 

（一）严格团费上缴制度。下级团组织按规定向上级团组织交纳部分 

团费，是一项重要的组织制度，也是一条政治纪律。团费的交纳管理是衡 

量团组织建设状况的重要标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个地方抓团组织建 

设的力度和成效。校团委将把团费上缴情况作为考核工作的重要依据，对 

未按时完成团费上缴任务的单位，要责成检查原因并采取切实办法做好团 

费收缴工作。 

（二）严格青年政治面貌审核制度。每学期第14周，各基层团支部按 

要求如实进行青年政治面貌审核，统计本支部党员、预备党员、团员、群 

众名单及人数，并上交至各学院团总支进行整理汇总，由各学院团总支对 

本学院汇总结果加盖学院团总支公章后上交至校团委组织部进行全校汇 

总。 

（三）严格团费交纳制度。每学期第15周，各学院团总支按青年政治 

面貌审核结果，如实填写《基层团组织团费收缴报告表（三联）》（以下简 

称“报告表” ），经手人签名、加盖学院团总支公章后，将报告表交至校团 

委组织部审核。审核签字后由各学院团总支组织部负责人将收缴的全额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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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以刷卡方式交至财务结算中心。（报告表校团委、财务结算中心、各学 

院团总支三方各留底一份）（见附件2） 

三、团费使用 

（一）使用团费应当坚持统筹安排，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略有结余 

的原则。 

（二）团的各级组织必须严格按照规定合理使用团费。严禁将团费用 

于个人生活福利，严禁用团费请客送礼。团费的主要用途： 

1.购买团务用品（入团志愿书、团徽、团员证、《团章》等）； 

2.团员、团干部教育培训； 

3.订阅《中国共青团》、《中国青年报》、《生力军》、《黄金时代》等团 

报团刊； 

4.举办团日活动； 

5.表彰、奖励团内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 

（三）团费采取全额征收的方式，各学院团组织必须严格按要求使用 

团费。所需团费支出由各学院团总支按学校相关财务制度到财务处进行报 

销，报销金额不得超过该学院团总支本年度上交团费的40%，报销时间为 

每年5月份、11月份。 

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执行，过去文件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 

定为准。 

本规定由校团委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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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基层团组织团费收缴报告表（三联） 
（交财务处） 

日期：20 年 月 日 

团总支名称 （盖章） 

月份 从 月到 月（共 个月） 

实有团员数(本科生+研究生) 人 

缴纳团费人数(本科生+研究生) 人 

未缴纳团费人数(本科生+研究生) 人 

实收团费数额（元） 

备注 

经手人： 审核人： 收款人： 

************************************************************** 

基层团组织团费收缴报告表 

（团总支留存） 

日期：20 年 月 日 

团总支名称 （盖章） 

月份 从 月到 月（共 个月） 

实有团员数(本科生+研究生) 人 

缴纳团费人数(本科生+研究生) 人 

未缴纳团费人数(本科生+研究生) 人 

实收团费数额（元） 

备注 

经手人： 审核人： 收款人： 

************************************************************* 

基层团组织团费收缴报告表 

（交团委备案） 
日期：20 年 月 日 

团总支名称 （盖章） 

月份 从 月到 月（共 个月） 

实有团员数(本科生+研究生) 人 

缴纳团费人数(本科生+研究生) 人 

未缴纳团费人数(本科生+研究生) 人 

实收团费数额（元） 

备注 

经手人： 审核人： 收款人：


